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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复〔2016〕5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普惠制项目

补助额度的批复

市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芒市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呈报2016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普惠制资金项目补助额度的请示》（芒农综改办〔2016〕1号）已收悉。经市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全市11个乡镇、勐焕街道办事处，23个项目村实施2016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普惠制资金项目，项目投资总额897.03万元，申请省财政奖补资金补助额度655万元。

二、由你办按照《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潞政办发〔2010〕82号）要求，切实做好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各建设项目务必于2016年10月31日前完工。

三、项目总负责为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批复实施的项目村不能擅自调整，由议事主体具体组织实施。

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行阳光操作，具体由你办负责项目的公示，全面接受社会和农民群众的监督。同时，要加强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的管理，不得改变补助资金用途或以任何形式滞留、截留、挪用、挤占专项奖补资金。

五、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竣工后，由议事主体将财政奖补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向全体村民公示，并组织乡镇核算站、农经站、新农办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检查验收，上报市奖补办复审，由市综改办、奖补办（市农经站）按照批复补助额度直接拨付到各乡镇村级资金专用账户，实行报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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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云南省芒市2016年普惠制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申报汇总表

芒市人民政府

2016年1月8日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8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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